苗栗縣特色民宿審查評分表
	民宿名稱
	
	評分日期
	

	項次
	勾選
	申請符合特色民宿認定項目
	項目說明
	配分
	評分

	1
	經營要件及服務設施
	1、 提供餐館服務、具有烹調執照、風味美食、餐飲衛生

2、 公開價格及合理售價並訂有旅客須知、房屋及公共空間整潔

3、 服務態度親切、熱忱、和藹

本服務佔配分30%委員可依申請者資料進行評分
	30%
	

	2
	
	生態或景觀特色
	具有自然生態、鄉村田園或結合週遭環境資源、或與週遭景觀協調一致，並不破壞環境生態原則下有呈現特殊風貌者
	60%
	

	3
	
	文化文史特色
	收藏或展示地方文物、字畫等藝術品、表現文化特色，讓遊客參與體驗該文化特色
	
	

	4
	
	建築特色
	具有傳統古厝特色或造型獨樹一格，如客家三合院、巴洛克西洋建築特色
	
	

	5
	
	休閒農漁牧業特色
	結合農、漁、牧生產經營活動或讓遊客體驗農漁牧休閒生活
	
	

	6
	
	其他經本會認可有助於本縣觀光產業特色者
	推廣本縣發展觀光重點產業，如生態保育，規劃套裝旅遊或農特產品產銷
	
	

	7
	
	經營者特色
	能夠表現特殊經營風味，如獨具藝術風格、創作特質或具有相關訓練研習證習、提供解說、諮詢以及教育服務
	
	

	8
	其他
	民宿主題部份由業者於申請表自述
	10%
	

	以上2-7項為本縣所訂定特色民宿項目，配分60%，若申請者選擇二項，每項以滿分30分為基準進行評分，若選三項以滿分20分為標準評分，以此類推。

	總 分
	
	簽 名
	


